太仓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机关公文类信息公开审核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本单位公文类信息公开工作，提高工作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局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公文，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包括命令（令）、决定、公告、通告、通知、通报、议案、报告、请示、批复、意见、函、会议纪要等。

第三条  公文类信息公开工作遵循依法、及时、高效的原则，按照“谁起草、谁审核，谁公开、谁负责”的要求进行，在公文产生的过程中同步确定其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不予公开三种属性。

第四条  本单位负责公文类信息公开审核工作的机构，负责管理、指导、协调本单位公文类信息公开的审核工作。

第五条  本单位公文的草拟部门在完成公文草拟的同时，应当根据公文的内容，在发文审签单上注明其属性；属于不予公开的，应当具体说明不予公开的理由。

第六条  信息公开审核机构在审核公文时，应当以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同时审核草拟部门确定的属性是否准确，不予公开的理由是否充分。

信息公开审核机构认为草拟部门确定的属性不符合《条例》的要求，可以商请草拟部门重新确定属性；协商不一致的，可以提出审核意见，由公文签发人确定。

第七条  公文签发人在签发公文时，有权最终确定其公开属性。

第八条  属于主动公开的，应当在法定时间内通过适当途径发布。

对于部分内容需要保密的公文类信息，可采用简本的形式将需要公众知晓的内容予以发布。

第九条  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应当做好公文类信息公开属性的审核工作。

第十条  产生或保存的其他非公文类信息公开的审核，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